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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建筑安全与设备管理协会

建设工程施工现场临时用电配电箱行业

确认评审细则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《山东省建筑安全与设备管理协会

建筑施工安全防护用具及机械设备行业确认管理办法》，根

据《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》、《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

规范》、《建设工程施工现场配电箱》、《建设工程施工现场配

电箱管理规程》等标准制定本评审细则。

第二条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临时用电配电箱的行业确认，

是由山东省建筑安全与设备管理协会（以下简称省协会）面

向会员单位开展的一项行业自律性管理工作。

第三条配电箱行业确认实行自愿申报原则。

第二章 基本条件

第五条 通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，获得 CQC 证书的

建设工程施工现场临时用电配电箱、开关箱生产企业，进入

施工现场前可申请行业确认：

第六条 申请行业确认的生产企业应当具备下列基本

条件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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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厂房钣金车间面积≥500 平方米，装配车间面积

≥400 平方米，喷涂车间面积≥200 平方米（可外协），作业

现场应满足生产需要，生产场所区域划分合理有序；

（二）有独立制作、生产箱体能力，且有必备的生产设

备和检测检验仪器，不能租用或借用。生产设备主要包括激

光切割机（或转塔冲床）、剪板机、折弯机、焊机、静电喷

涂设备、母线加工机等设备。检测仪器包括漏电保护器测试

仪、缺相保护检验仪器、绝缘电阻测试仪、绝缘耐压测试仪、

接地电阻测试仪等检验仪器；

（三）应具有企业产品标准和产品设计文件,产品设计

文件包括箱体结构装配图、零部件图、电气原理图、接线系

统图、电器元件布置图等；

（四）产品的生产环境、安全生产和消防应符合基本要

求。

第三章 资料要求及程序

第七条 申请行业确认的企业，应提交下列资料，并保

证资料必须真实、可靠、齐全、合法：

（一）行业确认申请表；

（二）企业营业执照和注册商标原件和复印件（原件审

核后退回）；

（三）中国质量认证中心电工产品“CCC”“CQC”认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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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书或者 CCC 产品的自我声明原件和复印件（原件审核后退

回）；

（四）生产厂房房屋产权证明或者房屋租赁合同（合同

期至少两年以上）原件和复印件（原件审核后退回）；

（五）企业环评报告及环评批复文件原件和复印件（原

件审核后退回）

（六）产品执行标准文本（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、团体

标准等）;

（七）产品使用说明书；

（八）产品图纸和计算书。

第八条 申请行业确认的企业，应遵循以下程序：

（一）企业到所在地相关行业协会提出申请，并按本规

定第七条要求提交申报资料；

（二）市级初审合格后，上报省协会；

（三）省协会组织省市有关专家进行现场评审。

第九条 行业确认证书有效期满,应提前 1 个月向省协

会提出延期或换证申请。企业的法人、名称或地址发生更改

也须报协会备案。

第四章 受理与实施

第十条 省协会设立行业确认办公室，设在协会秘书处，

负责受理申报、考核、审议。行业确认办公室由相关专家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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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，设主任委员一名，委员若干名。

第十一条 行业确认办公室对符合初审条件的申报企

业，派出专家组进行现场考核。专家组组成人员不少于 3 人，

从配电箱专业委员会名单中随机抽取，设组长 1 名。

第十二条 现场考核由专家组各成员按照《协会行业确

认评审考核表》进行考核打分，由组长组织评议汇总，写出

考核意见。

第十三条 行业确认办公室对专家组考核情况进行复

审，对通过行业确认的企业进行公示。对公示无异议的企业，

颁发《山东省建筑安全与设备管理协会建筑施工安全防护用

具及机械设备行业确认证书》,有效期 1 年。

第五章 管理

第十四条 持证企业要承诺产品质量“三包”，生产销

售的产品必须与证书确认的产品型号保持一致，对于不一致

的，或者被用户投诉两次以上的企业，协会将进行约谈，责

令限期整改，行为严重的予以通报。

第十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省协会将注销（暂停）

持证企业的行业确认证书,并予以通报：

（一）协会组织的飞行检查某个型号产品质量不符合相

关标准，协会视情况注销该型号产品的行业确认，重新核发

证书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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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协会组织的飞行检查超过半数型号产品质量不符

合相关标准，协会视情况注销该企业的行业确认证书；

（三）不接受、不配合协会组织的飞行检查的；

（四）行业确认证书有效期满，持证企业未重新申请的；

（五）持证企业申请注销（撤销）的；

（六）持证企业由于产品质量的问题，造成安全事故并

负有主要责任的；

（七）以欺骗、伪造、变造、冒用、租借、买卖和转让

等不正当手段通过行业确认的。

第十六条 行业确认证书注销（撤销）之日起或者暂停

使用期间，持证企业在出厂销售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不得

使用行业确认证书及加贴行业确认标志。

第六章 附则

第十七条 本实施细则由山东省建筑安全与设备管理协

会负责解释,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
